
广 州 市规 划和 自然 资源局

穗规划资源业务函 (2021)12165号

关于申请傍东商业楼规划条件的复函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 :

送来申请傍东商业楼规划条件的申请及相关材料收悉。经核 ,

现依据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提供规划条件 (详见附件 )。

随函注销 《关于申请傍东商业楼规划条件的复函》(穗规划

资源业务函 (zO⒛ )14730号 )。

此复。

附件:规划条件

~=.~_簸
年 8月 2

业务专用章
匕 Ι。。ll,哕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⒛21年 8月 24日 印发



附件 :

规划条件

建设单位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

用地位置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雁南路西侧

地形图号 204-50-3

用地类型 政府储备用地

-、 规划技术指标

总用地性质

(含兼容性 )

商业设施用

地 (B1)
总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m2)
≤≡29865

总用地面积 (吖 ) 11946

可建设用地面积 (吖 ) 11946

道路用地面积 (吖 ) 0

绿地用地面积 (盯 ) 0

河涌用地面积 (吖 ) 0

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 ≤40 绿地率 (%) 冫≥35

建筑间距 按照 《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执行。

建筑退让 按照 《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执行。

停车配建 按照 《广州市建设项目停车配建指标规定》执行。

二、公共服务及市政交通设施配套要求

新建、改建、扩建的住宅小区、办公楼宇、院校及公共场所建筑,应规划

设置快递智能末端服务设施。原则上一个项目至少设置一处快递智能末端服务

设施,建筑面积)15平方米 (宜每万人一处 )。 随着服务人口增加,应在小区
入口、物业管理处、小区中心位置等多点集中设置智能快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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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设计要求

申请用地未编制城市设计管理图则,城市设计要求按下列要求执行。

场地设计

与外环境

设计

1,建筑工程方案审查时,应开展场地设计 (含首层平面 )、 道

路 (渠化)设计、步行系统设计。竖向设计应遵循自然地形,控制

建筑室外地坪标高,建筑室外地坪和周边道路人行道应持平或平缓

对接。室外地坪标高满足防洪及管线设置要求,与周边道路协调 ,

地块与周边市政用地之间的高差应在本地块内通过绿化护坡相衔

接。建筑红线内应与红线外场地设计协调,保证地块红线内外场地

一体化。

2.鼓励设置建筑公共开放空间;鼓励商场、办公等公共设施

之间增加公共连廊;鼓励住宅、商场、办公等建筑与公共服务设施、

市政交通设施、城市公共空间之间增加公共连廊;鼓励建筑物人行

入口增设雨蓬;鼓励在建筑场地内设置公共艺术环境小品;鼓励在

地块内设置集中的低势绿地或雨水湿地作为透水区。鼓励设置互连

互通的立体公共空间。

3.应开展精细无障碍设计、满足安全、舒适的运行巽求。场

地与建筑的无障碍设计须满足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⒛ 12)

的相关要求。

4.建筑景观照明设施应控制外溢光和杂散光,避免对室内活

动干扰,减少环境光污染。

5.鼓励在建筑场地内设置公共艺术环境小品;应符合已批准

的城市设计关于公共艺术的要求。建筑红线内应与红线外场地设计

协调,保证地块红线内外场地一体化。

建筑设计

1.建筑设计方案应有利于周边地区环境价值的提升,体现品质

化、精细化设计。建筑单体风貌应服从群体风貌要求,与建筑群体

风貌协调。多栋建筑组成建筑群时应高低错落。

2.原则上临湖泊等自然水面、绿地、广场、山体等开敞空间以

及文保单位、历史建筑的建筑单体应按前低后高原则控制建筑高

度,其 中一线建筑高度原则上应少于建筑退让开敞空间和保护建筑

的距离,并严格控制建筑物的面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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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鼓励通过建筑拼接、建筑屋顶一体化设计等方式,形成界面

连续、立面风貌、色彩、材质协调的街道界面,打造尺度适宜、富

有活力、设计精致、具有人情味的街道。

4.鼓励通过设置骑楼、底层架空以及通透玻璃等设计手法,适
当提高首层临街立面的通透性和视觉连续性,提升行人公共空间体

验。

5,户 外广告和招牌不得在建筑屋顶轮廓线以上 (含裙楼轮廓

线)设置。

6.建筑立面设计鼓励采用被动节能措施,不宜采用镜面反射玻

璃或抛光金属板等材料。住宅、党政机关办公楼、综合医院、中小

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的新建、改建、扩建以及立面改造

工程,不得在二层以上部位设置玻璃幕墙。建筑物位于 T形路田正

对直线路段的外立面不得设置玻璃幕墙。设置玻璃幕墙的,应按照

《广州市建筑玻璃幕墙管理办法》执行。

7.建筑屋顶应统筹考虑消防疏散、屋顶绿化、室外活动、太阳

能利用等功能需求,鼓励以苗圃开花植物为主进行屋顶景观设计。
住宅屋顶要和建筑立面一体化设计,避免出现屋顶水箱等构筑物突

兀、裸露的情况。

8.鼓励整体化、艺术化的附属设施设计,建筑设备、管道等附
属设施与人行道、公共活动场所宜保持一定距离。

9.设计应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尽可能参照绿色建筑要求应用新

技术,采用新型节能环保材料,地块内的建筑都应达到绿色建筑标
准。鼓励建筑设计按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T5031←2006)》 的

要求,采用 BIM技术进行设计。

10.大型公共建筑的内部交通组织应在地块内部解决。停车场
(库 )出入口应当设置缓冲区间,缓冲区间和起坡道不得占用规划
道路,起坡道尽量在建筑内部设置,闸机不得占用规划道路和建筑
退让范围,入 口闸机应设置在入口坡道底端。

11.新建建筑工程项目空调设置、第五立面设计、裙楼户外广

告和招牌设置,应按照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关于
加强新建建筑工程空调设置、第五立面设计、裙楼户外广告和招牌

设置规划审批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执行。

根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

于加大优秀设计作品正面引导力度强化城市设计和建筑风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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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地区

管控

的通知》中要求
“(一 )重要公共建筑。具体包括:市 、区级体育

馆、歌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展览馆、

青少年宫、艺术中心等重要公共建筑。(二 )超高层建筑;重点地

段建筑及园林绿化;重点功能平台核心区的建筑及城市更新项目;

重要商业商务楼宇和重要轨道交通站点TOD综合体。(三 )重要桥

梁隧道工程。(四 )公开出让土地已在出让方案中明确提出要求的

建设项目。
”
在项目开展前期依法依规、以市场化为导向,严格把

控设计方案质量,达到国内外知名设计机构和设计大师 (院士)作

品的同等设计水平。其余项目鼓励建筑设计方案达到国内外知名设

计机构和设计大师 (院士)作品的同等设计水平。

四、附注

文件有效
期

政府储备用地在取得本规划条件后两年未供应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本规划条件自行失效;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两年

内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的,该规划条件自行失效。

注释

1、 本规划条件应与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共同使用。地块规划

(建筑)设计应符合本规划条件、国家现行规划、建筑设计规范

和 《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要求。凡未尽事宜,按国家和省

市有关规定规范执行。

2、 随函注销 《关于申请傍东商业楼规划条件的复函》 (穗
规划资源业务函 (zO⒛ )14730号 )。

附件附图 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

核发单位 广州 (盖章 ) 核发时间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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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项告知栏

名城保护

属于历史城区范围或地块内有工业遗产建筑的,未进行历史文

化遗产普查,如涉及地面建筑拆除,应对拟拆旧建筑的历史文化价

值进行评估论证并按有关程序报审;如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或地下文

物埋藏区,但 尚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应按相关规定依法申请

考古调查、勘探报文物管理部门。

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

估

项目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应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

在设计、建设时落实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提出的预防治理

措施,避免项目建设引发地质灾害或者遭受地质灾害威胁。

河涌水系

地块范围涉及河涌及其管理范围的,临河建筑物边线应按照要

求退让河涌管理范围 (水系控制线),不得在该管理范围内布设建、

构筑物,不得进行围蔽,涉及河涌管理范围的建设项目应当遵循保

障安全、保护生态、严格控制、占补平衡的原则,确保基本水面率

不减少并应征求水务部门的意见。

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或建设控制区范围内的建设应符合轨道

交通相关管理要求;规划地块临近轨道交通站点的,鼓励建设与轨

道交通站点连接地下通道。在建筑报审前,应取得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或经营单位的书面意见。

高压线网 涉及高压线网的,在建筑报审前,应取得供电部门的书面意见。

人防工程

涉及需要配建人防地下窒或异地建设人防工程的,应按照 《广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防办 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 省自

然资源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修建防空

地下室意见的通知》 (粤府办 (zO⒛ )27号 )落实相关要求;应
按照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实

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与人防工程行政许可并联审批的通知》 (穗规

划资源字 (⒛ 19)162号 )办理,如无法并联办理的,应在建筑报
审前取得人防部门的书面审核意见。

充电设施

新建住宅小区配建停车位必须

安装条件;新建的商业服务业建筑、

车场等场所,按不低于停车位总数

1000/0建 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

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公共停

30%比例建设快速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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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房设
置要求

配电房设置按照广州市供电局《关于报送广州市配电房设置要

求的函》
“
公用配电房及供住宅电梯、住宅水泵、住宅梯灯等居住

性质用电的专用配电房必须设置在建筑物首层以上;专用配电房应

设置在建筑物首层及以上,当 条件限制且有地下室多层时,应设置

在地下负一层 (不含易涝地区),不得设置在仅有地下一层的地下
室
”
要求执行。

供节水要

求

建设项目应按《广东省节约用水办法》《广州市供水用水条例》

落实供节水要求。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新建单体建筑面积超过 2万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

应安装再生水利用设施。

移动通信
基础设施

根据 《广东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规定》和 《广州市公众移动

通信 5G基站站址布局专项规划 (⒛ 19—2023年 )》 ,地块内应当

预留移动通信设施的建设空间、建设位置、用电容量及其配套资源。

移动通信设施 (宏基站、微基站及室内覆盖系统)所需的机房、供

电线路、通信管线、室外支撑物等配套设施应按 《广东省建筑物移

动通信基础设施技术规范》 (DBJ/T15△ 90-2020)及工信部门的

的相关要求配置。

海绵城市

建设项目应确保地块及周边防洪排涝安全,其 中中心城区防洪

标准按照⒛0年一遇防洪 (潮 )标准建设,其他区域按 50~100年

一遇防洪标准建设;中心城区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为 1O0年 ,其他

区域不低于⒛-30年一遇;新建、扩建和成片改造区域雨水管网设

计重现期不低于 5年 ,改建区域设计重现期取值 2-3年 ,重要区域

(含立交桥、下沉隧道)设计重现期不低于 30年。建设项目室外

地坪标高应满足防洪排涝及管线设置要求。

按照 《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办法》《广州市排水管理

办法》 《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建设项目应

采用雨污分流制,同 步建设雨污管网,在公共污水管网覆盖范围内

生活污水应纳入市政污水管网,公共污水管网未覆盖区域生活污水

应自行处理达标排放,阳 台排水应接入污水管,并按要求设置化粪

池。工业集聚区应当按规定建设工业废水处理设施,工业废水应处

理达标后对应排放至自然水体 (或回用)或排入市政污水管网。采

取雨水径流控制措施,使建设后的雨水径流量不超过建设前的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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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量。

B类商业服务业用地应按以下要求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年

径流总量控制率应≥70%;新建建筑宜采用绿色屋顶,绿色屋顶率
宜≥80%,并宜与绿地、水体的建设相结合建设雨水收集、蓄存和

利用设施;建筑物的硬化地面室外可渗透地面率不低于 40%;新建
项目人行道、室外停车场、步行街、自行车道和建设工程的外部庭

院应当分别设置渗透性铺装设施,其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70%;新建
建设工程硬化面积达 l万平方米以上的项目,除城镇公共道路外 ,
每万平方米硬化面积应当配建不小于 50O立方米的雨水调蓄设施 ;

结合小区绿地因地制宜设置下沉式绿地、植草沟、雨水花园等设施 ,

下沉式绿地率≥50%。

除上述指标外,应满足 《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办法》、

《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广州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

管控指标分类指引 (试行 )》、《广州市房屋建筑工程海绵设施建设

指引 (试行 )》 《广州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广州市海绵城市

建设技术指引及标准图集 (试行)》 等规定的要求。

装配式建

筑

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鼓励开展装配式工程建设。自愿实施装

配式建筑的奖励条款或要求按照《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

发展装配式建筑加怏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的实施意见》等执行。

智能电子

报批

根据《广州市建筑工程试行智能电子规划报批告知承诺制的工

作指引》通知要求,若本地块项目中小型 (住宅、办公、商业)项

目、产业区块范围内工业项目,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实

行告知承诺制,进行智能电子报批。

根据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市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 术应

用的通知》要求,若本地块项目为政府投资单体建筑面积 2万平方

米以上的大型房屋建筑工程、大型桥梁 (隧道)工程和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装配式建筑工程、重点发展区域大型建设项目,在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组织建立 BIM设计模型,并按要求提供 B1M

设计模型进行审查。

根据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市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 术应

用的通知》要求,本地块项目除上述工程外,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时建议组织建立 BTM设计模型,并按要求提供 BIM设计模型

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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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

建设单位应按照《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GB/T50328-⒛ 14)

和 《建设工程档案编制规范》 (DBJ们0100/T153-⒛ 12)的 要求,
在工程招标及与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订协议、合同时,

应明确工程档案收集、整理及编制要求,及时汇总建设工程备环节

的文件材料,建立、健全建设工程档案;在工程竣工验收后 6个月

内向市 (区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一套符合要求的工程档案。逾

期未报送工程档案的,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

十七条进行处罚。

本告知提示栏的内容系根据行业主管部门

供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时一并告知或提示的事项 ,

律义务相应由行业主管部门 (单位)承担。

(单位)需求,在提
相关管理权限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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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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